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久盛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

拟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我们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取得适当的银行授信额度有利于促进公司

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具有积极的作用。公司及子公

司拟向银行申请增加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处于公司可控

的风险范围内，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整体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章页）

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顾国兴 万 鹏 董小锋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5 日


